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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安
軍
糾
查
隊
規
則 

民
國
二
十
九
年
九
月
十
二
日
華
北
政
務
委
員
會
治
安
總
署
總
字
第
二
四
號
令
公
布 

第
一
條 

 
治
安
軍
各
部
隊
於
分
防
勦
匪
期
間
爲
整
肅
軍
紀
糾
查
各
官
兵
之
行
動
起
見
各
集

團
及
獨
立
團
或
分
駐
之
團
營
等
應
各
組
設
糾
查
隊 

第
二
條 

 

糾
查
隊
應
各
分
設
二
班
或
三
班
輪
流
接
續
服
務
每
班
之
編
組
爲
隊
長
一
員
以
中

少
尉
軍
官
充
之
率
中
士
一
名
共
八
名
行
之 

第
三
條 

 

糾
查
隊
應
不
分
晝
夜
巡
視
該
駐
在
地
附
近
之
村
鎭
街
市
內
外
等
處
施
行
糾
查
職

務
但
於
夜
間
擔
任
警
戒
之
巡
查
開
始
服
務
後
得
撤
還
之 

第
四
條 

 

各
集
團
組
設
之
糾
查
隊
應
直
屬
於
該
司
令
及
各
獨
立
團
長
分
駐
之
各
團
營
組
設

者
直
屬
於
各
該
團
營
長 

第
五
條 

 

糾
查
隊
如
遇
軍
人
有
犯
左
列
事
件
之
一
者
應
將
其
帶
交
軍
法
處
或
團
營
値
星
官

依
法
處
理 

一 
 

意
圖
逃
亡
者 

二 
 

對
人
民
有
勒
索
侮
辱
或
其
他
不
法
行
爲
者 

三 
 

酗
酒
滋
事
或
不
守
紀
律
有
礙
軍
譽
者 

四 
 

服
裝
不
整
語
言
傲
慢
者 

第
六
條 

 

前
條
所
列
犯
法
軍
人
有
不
服
從
命
令
者
加
以
逮
捕 

第
七
條 

 

糾
查
隊
應
各
備
紅
旗
一
面
上
嵌
白
色
治
安
軍
第
幾
集
團
司
令
部
︵
治
安
軍
第
幾
集

團
第
幾
團
第
幾
營
︶
或
治
安
軍
第
幾
團
︵
治
安
軍
第
幾
團
第
幾
營
︶
糾
查
隊
字
樣
旗
式

如
附
圖
第
一 

第
八
條 
 

糾
查
隊
服
務
時
由
該
班
之
中
士
執
旗
前
行
兵
繼
之
隊
長
在
後
其
對
軍
人
或
軍
隊

之
禮
節
須
依
該
隊
長
之
階
級
按
照
陸
軍
禮
節
行
之
惟
不
行
部
隊
敬
禮
祇
由
該
隊
長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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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說

⒈
旗
為
紅
色
長
寬
各
六
十
生
的
之
正
方
形 

⒉
旗
上
所
嵌
之
字
均
為
白
色 

⒊
旗
桿
長
一
米
達
二
十
生
的
中
徑
約
二
生
的 

禮
或
答
禮
即
可 

第
九
條 

 

糾
查
隊
官
兵
均
須
於
左
臂
配
帶
紅
色
臂
章
上
嵌
白
色
糾
查
二
字
式
樣
如
附
圖
第

二 

第
十
條 

 

糾
查
隊
官
兵
除
各
着
全
武
裝
外
列
兵
應
各
帶
線
製
法
繩
一
條 

第
十
一
條 

 

本
規
則
自
公
布
日
施
行 

附
圖
第
一 

附
圖
第
二 

說
明 

⒈
臂
章
為
紅
色
長
約
四
十
生 

 
 
 

的
寬
十
五
生
的 

⒉
臂
章
上
嵌
白
色
糾
查
二
字 

⒊
臂
章
應
配
帶
於
右
臂
上
部

糾
查
二
字
向
外 


